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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在 2002 年 3 月 22 日發表諮詢文

件，就《證券及期貨(有聯繫實體)規則》的草擬本(“《草擬規則》”)，徵

詢公眾意見。 
 
2. 為施行《證券及期貨條例》(2002 年第 5 號)(“該條例”)第 165 條，該《草

擬規則》訂明中介人的有聯繫實體在成為或不再是有聯繫實體時需向證

監會提供的詳情。該等詳情如有任何更改，亦需要作出通知。 
 
3. 該諮詢行動已於 2002 年 4 月 19 日結束。 
 
4. 在閱讀本文件時，應與該諮詢文件一併閱讀。 
 
 
諮詢行動 
 
5. 證監會於 2002 年 3 月 22 日就上述諮詢行動發出新聞稿。該諮詢文件及

《草擬規則》載於證監會網站及透過金融服務網絡傳送予各註冊人。 
 
6. 在證監會收到的 3 份意見書當中，有 2 份是來自證券商協會有限公司及

香港證券經紀業協會有限公司。他們對該《草擬規則》沒有任何意見。  
 
7. 另一份意見書則來自香港證券專業學會。該學會曾就該《草擬規則》向

其會員進行意見調查，有關的調查結果載於其意見書內。根據該調查顯

示，88.8%的回應者同意目前列明於該《草擬規則》內的資料。餘下的

11.2%的回應者則表示沒有意見。 
 
諮詢總結 
 
8. 雖然回應者的意見普遍支持夾附於該諮詢文件內的《草擬規則》的原

文，但本會認為需要修改該《草擬規則》，以便為須根據該條例第 165
條給予通知的法團提供指引，以及反映出對《證券及期貨(持牌人及註冊

機構)規則》所作的修訂(此規則的有關部分將會被重組為《證券及期貨

(中介人資料)規則》，在本文件內簡稱為《中介人資料規則》)。我們亦

已進一步詳細列出需申報的資料類別。  
 
 
將㈲聯繫實體所提供的㈾料劃㆒ 
 
9. 雖然該條例第 165 條規定任何人士在成為有聯繫實體時均須向證監會作

出通知，但原本的《草擬規則》並沒有指明持牌法團及認可財務機構須

在該通知內提供的詳情。證監會認為應將有關詳情劃一 ––– 即已獲證監

會發牌或註冊的人士所給予的通知只須載有若干基本資料，而其他人士

則需提供較詳細的資料。該規則已相應地予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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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為求與《中介人資料規則》的規定一致，有聯繫實體須通知證監會其通

訊地址及網站地址(如有者)。同時，亦須申報其主管人員及控權實體的

通訊地址。如該有聯繫實體並非認可財務機構，便應同時提供其用來收

取或持有客戶資產的香港銀行帳戶的詳細資料。 
 
11. 證監會認為有聯繫實體無需申報任何中介人的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因

為營業地址如有任何變更，中介人本身會就有關變更提供資料。 
 
12. 此外，有聯繫實體將無需申報其主管人員是否持牌代表，因為證監會已

備有這方面的資料。 
 
持㈲客戶㈾產 
 
13. 我們認為無需保留有關要求有聯繫實體就其有否為其他中介人持有資產

提供詳情的這項規定(《草擬規則》原文第 3(i)條)，因為除非獲得證監會

核准，否則中介人不得將客戶資產存放在其有聯繫實體或任何認可財務

機構以外的實體。中介人已需要根據《中介人資料規則》的規定，或在

尋求證監會核准時，說明有關實體的身分。 
 
14. 如某法團擬不再成為某中介人的有聯繫實體，它必須在此之前適當地交

回其代該名中介人持有的客戶資產。該規則規定該有聯繫實體須作出確

認，說明有關資產已適當地反映在帳目內。然而，如不能作出有關確

認，我們認為有聯繫實體需將有關該等客戶資產的詳情提供予證監會，

以保障投資者的權益。該規則已作出修訂，規定該有聯繫實體需提供該

等詳情。 
 
15. 如果該有聯繫實體是認可財務機構，當它不再是有聯繫實體時，證監會

認為不應規定其必須確認其已處置所有客戶資產，因為該條例第 164 條

容許認可財務機構(不論是否為有聯繫實體)持有客戶資產。因此，即使

該認可財務機構不再是任何中介人的有聯繫實體，它仍可代該中介人持

有客戶資產。 
 
16. 我們亦對該規則作出修訂，使有聯繫實體只需就存放涉及中介人在香港

收取的或持有的客戶資產的簿冊及記錄的每個處所的地址作出通知。 
 
㈲聯繫實體的償債能力 
 
17. 證監會認為就保障投資者而言，關於持有客戶資產的有聯繫實體的財政

穩健性的資料非常重要。因此，有聯繫實體(受香港金融管理局規管的認

可財務機構除外)如知悉有任何事情可能會導致其無力償債，便應及早通

知證監會。該規則已予以修訂，規定有聯繫實體在首次成為有聯繫實體

時，便需提供該等詳情。由於有聯繫實體需在所提供的詳情有任何變更

時通知證監會，因此，如它們知悉有任何事情可能會導致其無力償債，

便有責任通知證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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